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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相关事项的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赣州爱

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爱康光电”）因债务到期无法偿还，赣州

市南康区城发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南康法院”）进行诉讼，南康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4）赣 0703

执 1493号），裁定执行赣州爱康光电部分资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sf.taobao.com）公开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南康法院将于 2024年 7月 23日 10时至 2024年 7月 24日 10时止（延时除

外）在南康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sf.taobao.com/0797/09，

户名：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赣州爱康光电单独所有的位于南康区镜坝工业园 E-4-02-01地块、E-04-02-02

地块、E-4-01 地块、E-04-04 地块（B）及赣州（中山）节能照明产业园 E-3-02

地块（B）三宗工业用地及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房地产。（详见江

西中浩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 360700-江中浩评字【2024】第 F089 号评

估报告估价对象）

起拍价：550,153,400元，保证金：55,020,000元，加价幅度：2,750,000元。

（二）特别提示：

竞买意向人自行前往现场看样，竞买意向人一旦参与竞拍，即视为对拍卖财

产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的现状和一切已知的未知的瑕疵，法院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解除查封手续需要一定时间，拍卖标的物相关权证原件无法取得或

存在担保物权的，办理标的物权属性变更登记的时间会延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赣州爱康光电、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湖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

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停产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关于全资子公司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9）。

2、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同

时，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说明段的审

计报告，对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

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之第（四）项、

第（六）项及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触及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

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于 2024 年 6 月 3

日叠加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 日、2024年 6 月 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未消除。

3、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邹承慧于 2024年 6月 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18 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19 号），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邹承慧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邹承慧立案。

4、截至 2024年 6月 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个交易日低于 1元。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个交易日低于 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4〕第

167号）。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5、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持续

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6、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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